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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陳核作業 
 
 
 
                

 
 繳交門卡保證金  
  開立三聯式繳款通知單 

  醫院出納組繳費 
  存查收據及黃色聯繳款通知單 

 
   

 
 
 
 
 
 

申請前請先詳閱「醫研部電子門卡及公用儀器使用規定」 

填寫「醫研部公用儀器申請書」

(共二頁) 

1. 有需求者加附此申請書，無則免填 
2. 請勾選擬使用之儀器項目，如勾選

加註※之公用儀器，需同時檢附

「使用認證」證明影本 
3. 部內申請者，請先由研究室主持人

核章。他部或院外申請者，送各儀
器業管PI核章或由承辦人轉陳核章 

填寫「醫學研究部電子門卡申請書」

(共四頁; 非臨共申請人免檢附3-4頁) 

第1頁：填寫申請人個人資料、檢附資料
照片、申請人/計畫主持人/計畫
主持人單位主管簽章 

第2頁：勾選欲開通門禁位置，先請計畫
主持人或業管人員核章 

第3~4頁：臨共申請人勾選欲開通房號，
送各樓層管理人員處報到及核章      

 

確認申請書、檢附資料及簽章完備，送醫研部門卡承辦人處辦理 
(致德樓六樓R601管理辦公室 #21116) 

醫院服務證 醫研部門卡(白卡) 

完成「服務證」開卡或「醫研部門卡」開卡並通知領卡 


